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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現呈交半年報告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設立
投資者賠償基金（本基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I部的規定在2003年4月1日設立。

財務報表
本基金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報告期間的財政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37頁至第43頁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
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梁仲賢先生（主席）
魏建新先生
林振宇博士 （2020年8月1日獲委任）
王鳴峰博士，SC，JP （2020年7月31日退任）
郭家強先生

合約權益
在報告期終結時或該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基金委員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
約。

委員會代表

梁仲賢
主席

202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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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38至第43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投資者賠償基金（該基
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I部的規定設立）於2020年9月30日的簡明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中期財務資
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僅按照我們協定的業務約定條款向　閣下（作為整
體）報告我們的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
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
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本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2020年12月2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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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及未審閱帳項

截至2020年
9月30日
止三個月

$'000

截至2019年
9月30日
止三個月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5,306 15,963

匯兌（損失）╱收益 (79) 4,578

5,227 20,541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1,447 1,524

核數師酬金 55 54

1,502 1,578

季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3,725 18,963

此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期間的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僅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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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附註

截至2020年
9月30日
止六個月

$'000

截至2019年
9月30日
止六個月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15,479 31,934

匯兌損失 (157) (1,764)

15,322 30,170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2 3,006 3,041

核數師酬金 110 106

3,116 3,147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12,206 27,023

第42頁及第43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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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於2020年

9月30日
$'000

已審核帳項
於2020年

3月31日
$'000

流動資產
應收利息 4,259 7,185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 455 138

銀行定期存款 2,435,551 2,420,558

銀行現金 437 651

2,440,702 2,428,532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232 268

232 268

流動資產淨值 2,440,470 2,428,264

資產淨值 2,440,470 2,428,264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2,440,470 2,428,264

第42頁及第43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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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來自聯合
交易所賠償
基金的供款

$'000

來自商品
交易所賠償
基金的供款

$'000
累積盈餘

$'000
總計

$'000

於2019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287,864 2,391,505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27,023 27,023

於2019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314,887 2,418,528

於2020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324,623 2,428,264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12,206 12,206

於2020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336,829 2,440,470

第42頁及第43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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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附註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截至2019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 12,206 27,023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利息收入 (15,479) (31,934)

匯兌損失 157 1,764

(3,116) (3,147)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的增加 (317) (522)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 (36) (74)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3,469) (3,743)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的減少 641,554 68,608

所得利息 18,404 36,832

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659,958 105,44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淨額 656,489 101,697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086,662 32,944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1,743,151 134,64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20年
9月30日

$'000

於2019年
9月30日

$'000

銀行定期存款 1,742,714 134,219

銀行現金 437 422

1,743,151 134,641

第42頁及第43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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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本基金自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
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本中期財務資料
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基金就上述
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財務報表的。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亦應用於本中期財務資料之上。

在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2002年9月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旨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III及
XII部，代表本基金履行與投資者賠償有關的職能及其他職能。本基金負責為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及營運提
供資金。在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償還給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營運支出為3,006,000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3,041,000元）。

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未審核帳項
於2020年

9月30日
$'000

已審核帳項
於2020年

3月31日
$'000

銀行現金 437 651

銀行定期存款 2,435,551 2,420,558

簡明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2,435,988 2,421,209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後的款項 (692,837) (1,334,547)

簡明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43,151 1,08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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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4. 關連方交易
本基金與證監會、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有關連。除在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財務資料所披露的涉及關連各方的交易之外，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交易。

5. 或有負債
依據《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申索）規則》第3條，每宗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發生的違責事件的賠償上限為
每名申索人150,000元；而每宗在2020年1月1日或之後發生的違責事件的賠償上限為每名申索人500,000元。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本基金共有9宗尚未裁決的申索。就該等申索所須承擔的最高負債合共1,567,000元（於
2020年3月31日：2,204,000元）。負債額按每名申索人的賠償上限或所申索的數額而釐定，以較低者為準。


